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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7條動議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條動議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條動議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條動議的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轉介的事項轉介的事項轉介的事項轉介的事項

法例條文的檢討法例條文的檢討法例條文的檢討法例條文的檢討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下稱 “該條例 ”)第 7條動議的決
議案小組委員會建議將有關事項轉介事務委員會跟進。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小組委員會負責審議勞工處處長 (下稱 “處長 ”)根據《工廠及工
業經營條例》 (第 59章 )第 7條制訂的 4套修訂規例，其中一套是《 2003
年建築地盤 (安全 )(修訂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制訂修訂規例的目
的之一，是因應原訟法庭對一宗上訴案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Lam
Geotechnics Limited)的裁決而修訂《建築地盤 (安全 )規例》第 38A(1)及
44(1)條，使該兩條條文可以在法律上實施。

3. 原訟法庭判詞的要點如下  

(a) 該條例第 7條賦予處長訂立規例的權力，而《建築地盤 (安全 )
規例》即藉此權力頒布。根據第 7條，處長可訂立規例，訂明
確保在工業經營中的人安全的方法。第 7(1)(o)條訂明，處長
有權對東主、承建商及受僱的人施加責任；此條文賦予處長

的權力，必須視作第 7(1)(a)至 (n)、以及 (p)段所訂指定權力的
輔助。處長須訂明確保安全或確保危險得以消除的方法。除

非他有所訂明，否則，他不能訂立條文，規定有關人士遵行

該等方法的責任；

(b) “至令處長滿意 ”一語的意思有欠明確，未有完全清楚界定規
例第 44條所列的罪行元素；換言之，受該規例條文規管的人，
在當局提出檢控前，未能事先確定何種圍封措施可令處長滿

意。因此，規例第 44條現時的草擬方式超越了其賦權法例的
範疇。



4. 由於規例第 38A(1)條亦有同樣問題，故此修訂規例一起修訂
第 38A(1)及 44(1)條，訂明該兩條條文所規定的具體安全措施，以確保
該等條文不會超越該條例中賦權條文的範疇。

轉介事項轉介事項轉介事項轉介事項

5. 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指出，有關的法庭裁決或會影響到其

他載有令執行當局 ‘感到滿意 ’這草擬方式的法例條文，並詢問政府當局
會否考慮檢討所有以此方式草擬的法例條文。政府當局承諾要求有關

的執行當局關注此項裁決。

6. 由於此事並不屬於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小組委員會向內

務委員會建議，將檢討載有令執行當局 ‘感到滿意 ’此立法方式草擬的法
例條文一事，交由事務委員會跟進。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 上述法庭判詞、該條例的相關賦權條文，以及《建築地盤 (安
全 )規例》的各項經修訂規例，載於隨附的附錄 I、 II及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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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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